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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有關配售之公
告（「配售公告」）;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有關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之公告（「中期業績公告」）。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中期業績公告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相關配售公告披露，經扣除就配售本公司應付之佣金及其他開支後，於配售之
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24,0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披露擬定用作（i）未來潛在收
購的資金;及（ii）為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以作將來業務發展計劃及責任。 

 

本公司謹此向其股東對所得款項淨額的目前使用狀況及目前預期用途提供最新信息，並
對相同信息作出中期業績公告的補充。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中期業績公告日期及本公告日期，所得款項淨額尚未被使

用。所得款項淨額（即324,000,000港元）被保留在如中期業績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364,800,000港元當中。 

 

董事會目前擬定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作為（i）本集團未來潛在收購的資金;及（ii）發展本
集團放債業務。 

 

 

 

 

 

* 僅供識別 



如中期業績公告所披露，本公司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富勇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被授予放債人牌照，董事會目前正計劃於未來十二個月運用約200,000,000港元
作為貸款發放以發展本集團之放貸業務。 

 

董事會目前已預算在未來十二個月撥出150,000,000港元用作潛在收購。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正與三項潛在目標進行初步討論，探索潛在的收購或投資機會，和/或業務合作，
其中兩項潛在目標為於中國之建築材料供應業務及另外之潛在目標為於中國之貸款擔保
服務業務。於本公告日期，沒有與以上任何潛在目標達成任何該等收購協議。 

 

發展放貸業務計劃和潛在收購預算預計將動用本集團約350,000,000港元現金，將會由整
筆所得款項淨額及餘額由本集團貿易業務之營運資金支付。因此，整筆所得款項淨額目
前預計將在未來十二個月內得到充分利用。 

 

董事會相信變更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上披露將會幫助鞏固本集團整體未來的發展，因
此，董事會相信變更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 

 

本公告披露之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中期業績公告所載之其他資料，且除本公告所披露者
外，中期業績公告其餘內容維持不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沒有簽訂有關上述潛在收購之明確的或具有法律約束力協議。
由於潛在收購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實現，本公司股東與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Zhida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志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董儀誠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董儀誠先生(主席)及張愛珍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陳彥璁先生、李錦松先生及郭立峰先生。 

 

 

 

 

* 僅供識別 


